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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石政办理复〔2018〕1号                 签发人：普建勇  

石林彝族自治县人民政府

对省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第0603号建议的

答  复

毕志英代表：

你在省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提出的《关于石林县圭山煤矿退出普拉河村委会生态环境整治工作》的建议（第0603号建议），已交石林彝族自治县（以下简称“石林县”）人民政府研究办理，现将办理情况答复如下：    

一、基本情况

云南省圭山煤矿（以下简称圭山煤矿）建于1958年，属于省属煤矿，地处昆明市石林县和红河州泸西县交界处。其中，矿井生产、办公区属于石林县行政区域，采矿区和矸石堆放区属于泸西县行政区域。煤矿工人户籍均属于泸西县，所产生的税收均上缴泸西县人民政府。根据国家和省政府有关煤炭行业产业去产能政策，2016年，圭山煤矿被云南省煤化工集团列入去产能范畴，需于2019年前关闭退出。圭山煤矿于2018年5月31日前完成井下设备拆除和井筒封闭工作，目前正在开展地面设施设备拆除工作。按照管理权限，圭山煤矿环境恢复治理和土地复垦由泸西县负责，煤矿已上缴了土地复垦保证金到泸西县国土资源局。
石林县圭山镇产煤区涉及7个村委会、19个村民小组，9300余人。多年的煤炭开采，导致产煤区山林破坏严重，河道干涸、农村田地污染等环境问题日益突出。为改善和修复石林县圭山镇产煤区生态环境，石林县人民政府多措并举，通过关闭产煤区焦化厂和煤矿、地质灾害整村搬迁、清理废渣、面山绿化、河道整治、道路限高、打击私挖盗采行为等手段，并逐年加大对产煤区人居环境改善资金投入，不断改善采煤区的生态环境。

二、建议办理情况

一是及时组建办理机构。县人民政府及时成立了以县人民政府分管领导为组长，县政府办副主任、县发改局负责人为副组长，县国土资源局、县环保局、县安监局、县水务局、县林业局、圭山镇人民政府等部门为协办单位的建议办理小组，并下设办公室在县发改局，由县发改局负责人兼任办公室主任，抽调相关工作人员开展办理工作。

二是做实前期工作。石林县经过深入调研，制定并印发了《石林彝族自治县圭山镇采煤沉陷区综合治理工作方案》，细化分工，明确职责，全面启动生态修复工作，并安排圭山镇产煤区生态修复前期工作经费100万元，2017年编制完成《圭山镇采煤沉陷区综合治理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》《石林县历史遗留废渣综合治理及地块风险防控工程方案》，为下一步实施项目打下坚实基础。

三是积极争取上级资金支持。认真研究《采煤沉陷区综合治理专项管理办法》等国家出台的采煤沉陷区综合治理相关补助政策，多措并举，整合各部门资源，有针对性的包装申报项目，争取更多的项目纳入上级预算内补助盘子。2016年积极申报国家第三批专项建设基金，2017年申报省全省采煤沉陷区和独立工矿区关于矿区、沉陷区搬迁改造的支持，并包装云南省生态环保类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（PPP）项目，2018年向国家发改委申报首批采煤沉陷区综合治理工程试点，并将石林—圭山地区铅镉锌砷污染区（高背景区）土壤污染调查及安全利用示范项目、石林县已关闭10个焦化厂污染地块的环境调查与修复工程2个项目上报到中央土壤污染防治项目库，目前2个项目已上报环保部待审，项目可研编制等前期工作同步进行，待项目资金下达后即可实施。

四是全力推进项目建设。近年来，石林县通过整合农村危房改造、脱贫攻坚、美丽乡村建设、民族宗教等资金，在生态修复、产业发展、乡村道路、民居抗震加固、养老服务、文体活动等方面累计投入2313万元用于产煤区7个村委会19个村民小组基础设施建设，使矿区生态环境得以改善，人民生活水平进一步提高。

五是开展地质灾害搬迁。由于煤炭开采引发地面塌陷等地质灾害，导致芋头得等村部分村民房屋基础坍陷、房屋受损。石林县人民政府立即组织工作组委托中介机构进行调查和评估，按评估建议给予19户村民77.8万元补偿，该笔资金已全额拨付到圭山镇政府，由圭山镇政府统一拨付给受灾村民并组织实施搬迁工作。目前，搬迁实施方案已上报市国土资源局争取搬迁项目补助；海纳村搬迁项目正开展选址工作，待选址工作完成，通过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、编制搬迁方案后，将积极向市国土资源局争取搬迁项目补助。

六是积极调整产业导向。推进采煤沉陷区综合治理工作，抓好煤炭行业去产能和转型升级工作，减少煤矿数量，从源头上减少污染。2014年以来，国家、省、市相继出台政策，引导煤炭行业开展转型升级和去产能工作，通过4年的努力，石林县煤矿数量从16对减少到现在5对，减少了68.8%。根据产业政策，目前，石林县具备条件保留的矿井有2对，剩余的3对矿井均处于停产整顿状态，其中，有2对矿井无法继续实施转型升级即将面临关闭，另外1对矿井正在办理转型升级相关手续。下步工作中，石林县将积极引导转型升级后的煤矿企业实施标准化、生态化生产，为产煤区生态修复奠定坚实基础。

三、下步工作计划

一是加大源头治理力度。继续强化监管力度，注重多部门联合执法，防治结合，采取强硬措施，严厉打击私挖乱采、无序堆放废弃矿渣及违法排污的行为。强化煤炭企业的社会责任，规范企业生产经营秩序，界定企业采矿区域，督促企业按区域履行环境治理职责；责令企业修建尾矿坝、拦砂坝等挡护设施及污水沉淀、净化设施，对厂区生产、生活污水进行处理后排放，严禁直接排入河道。同时，加大河道产水区森林植被恢复力度，提升涵养水源能力，避免水土流失。
二是加大项目实施进度。通过采取项目策划包装、项目规划编制、争取上级支持等措施，逐步完善“一乡一品、一村一品”产业规划，实施道路治理、河道治理、矿井水污染治理、改造扩建废渣集中处理场、面山绿化、植被恢复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项目，因地制宜，切实帮助产煤区群众找准路子，通过项目建设有效提升人居环境。

三是加大政策扶持力度。将石漠化治理、整村推进、新农村建设、产业扶持、道路交通、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的政策和项目向产煤区倾斜，加大对产煤区群众的扶持力度，促进矿区经济持续发展和社会稳定。

四是加大法治宣传力度。采取形式多样的宣传手段，深入矿区，特别是私挖乱采较为突出的区域，大力宣传《矿产资源法》等法律法规。通过典型案例，以案说法，教育和引导广大群众拒绝私挖乱采，增强保护矿产资源的自觉性。避免因私挖乱采破坏植被，造成污染或雨水冲刷堵塞河道的现象。

毕志英代表，衷心感谢你对圭山产煤区生态环境整治工作的关心和支持，产煤区生态修复是一个综合性工程，石林县人民政府将进一步加大生态修复资金投入力度，循序渐进开展产煤区生态修复工作，着力改善和提升当地群众的人居环境。

    （联系人：段明宗，联系电话：15808849066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石林彝族自治县人民政府

2018年6月15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　石林彝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办公室　　　　      2018年6月15日印  
石林彝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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